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我市户口迁移政策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人才工作会议要求以及中央、省政

府有关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全力助推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我局结合我市户籍管理实际，起草了《关于调

整我市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相关意见建议请于 2022 年 5月 28 日前通过信函、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反馈梅州市公安局。

附件：关于调整我市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联 系 人：杨群广

电 话：2169347

传 真：2169347

通讯地址：梅州市嘉应东路 1 号梅州市公安局户政科

邮政编码：514011

电子邮箱：mzgahzk@163.com

梅州市公安局

2022 年 4 月 28 日



附件

关于调整我市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和中央、省

属驻梅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政府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新决

策部署，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全力助推我

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2021 发展年工作要点》（粤发改规划函〔2021〕1523 号）和

《梅州市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意见〉重要任务分工方案》（梅市明电〔2021〕119 号）

的要求，现就进一步放开、放宽我市户口迁移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放宽合法稳定居住入户

（一）办理条件

凡在我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满半年，下同）的

人员，本人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可

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二）需提交材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入户申请审批表；



3.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 16 周岁或以上的

必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地

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或提

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派出所出具

的亲属关系证明；

4.入户地址、房屋产权证明材料。

（1）属单位房产的，提供产权单位居住证明并同意迁户的

证明。

（2）属租赁房屋的，提供政府房管部门出具的出租屋租

赁登记证明，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和房屋租赁协议；并由产权

人持身份证现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或提供产权人同意入

户公证书。

（3）属无偿居住的，提供房屋产权所有人出具的无偿居住

证明。

（4）属迁入政府产权租赁房屋（保障房、经适房、直管

房等）的，提供政府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使用证明。

（5）属迁入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单位同意入户证明

及集体户口簿地址页。

辖区派出所对申请入户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制作综合

调查情况报告。

二、进一步优化人才入户

（一）办理条件



在我市就业或创业且符合下列情形条件之一的，可申请

将户口迁入我市，落户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可迁移到

实际居住地，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等随迁。

1．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毕业生以及经地级以上市

相关部门认证的中级技能型人才、特殊专业人才。

2．梅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其他人才；

上述情形人员申请入户前须经县级以上组织或人社部

门核准并取得人才入户资格。

（二）需提交材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入户申请审批表；

3.县级以上组织、人社部门核准证明材料；

4.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 16 周岁或以上的

必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地

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或提

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派出所出具

的亲属关系证明；

5.入户地址、房屋产权证明材料。

（1）属单位房产的，提供产权单位居住证明并同意迁户的

证明。

（2）属租赁房屋的，提供政府房管部门出具的出租屋租

赁登记证明，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和房屋租赁协议，并由产权

人持身份证现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或提供产权人同意入

户公证书。



（3）属无偿居住的，提供房屋产权所有人出具的无偿居住

证明。

（4）属迁入政府产权租赁房屋（保障房、经适房、直

管房等）的，提供政府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使用证明。

（5）属迁入工作单位或人力资源市场集体户的，提供

集体户单位同意入户证明及集体户口簿地址页。

无法通过上述第（1）、（2）、（3）、（4）、（5）项办理入

户的，落到其工作单位注册地所属派出所设立的公共集体户

上。

三、购房和自建房的落户

（一）办理条件

凡在我市城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合法购

买商品房（包括二手房）或合法自建住宅（不包括厂房、仓

库及其他非住宅用途的房产）且实际居住的，房屋所有人及

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商品房必须是合法报批兴建的成套住宅，不包括厂房、

仓库或其他用途的房产。申请落户的房产应具备入住的基本

条件，并已编定了门（楼）牌号码。商品房转让的，必须完

成过户手续，取得合法有效房屋产权证后，才可准予迁入新

的家庭户。

（二）需提交材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入户申请审批表；

3. 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 16 周岁或以上



的必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

地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或

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派出所出具

的亲属关系证明。

4.入户地址、房屋产权证明材料。

（1）属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包括二手房）的，需提

供房屋产权证明材料或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不动产预告登记

证，以及购房发票、房屋契税完税证明；

（2）属银行按揭的，提供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或不

动产预告登记证，以及购房发票、房屋契税完税证明、银行出

具的相关证明等证明材料；

（3）属实际居住的自建房，因特殊原因未取得房产证

的，需提供当地镇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不动产主管部门出具的

产权证明，申请书（说明不能或暂未办理房产证的原因）。

属合资建造的，提供房屋产权分割公证材料。

5. 产权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为主迁人的，需提供

产权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且只能由一名成年子女作为主

迁人，立为户主。

辖区派出所对申请入户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制作综合

调查情况报告。

四、亲属投靠

（一）办理条件

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间可相互投靠（包含夫妻投靠、

子女与父母相互投靠、夫妻一方与对方父母相互投靠），不



受婚龄、年龄等条件限制，凭有效证件和证明材料申请办理

户口迁移手续。

（二）属于夫妻投靠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入户申请审批表；

3.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的

必须提供）、结婚证、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

户口簿地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

（或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派出

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三）子女与父母相互投靠、夫妻一方与对方父母相互

投靠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入户申请审批表；

3.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的

必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地

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或提

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派出所出具

的亲属关系证明。

属非婚生子女投靠父母的，必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或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四）父母双亡需由非直系亲属抚养的，需提交以下材

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证实是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相关法律文书或者权威机

构出具的证明；

3.村（居）委会和两名证人证明；

4.双方的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地

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居民身份证；

5.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辖区派出所对申请入户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制作综合

调查情况报告。

五、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

和市场竞争环境、长期从事一线特殊艰苦行业人员落户

（一）落户条件

属于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

境、长期从事一线特殊艰苦行业的人员。需在拟申请入户地

辖区派出所梅州市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系统或广东省流动人

口自助申报平台登记满三年以上。其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

的配偶、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二）需提交以下材料

1. 申请人书面报告；

2.入户申请审批表；

3. 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 16 周岁或以上

的必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提供集体户口簿

地址页和本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卡）、居住证、《出生医学证

明》（或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

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4.被搭户人持身份证现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或提供被

搭户人同意入户公证书。

辖区派出所对申请入户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制作综合

调查情况报告。

六、说明及其它

（一）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本通知所称合法稳定

住所（含租赁），是指在城镇范围内公民实际居住具有合法

所有权的房屋或在当地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的房屋。

（二）合法稳定就业。本通知所称合法稳定就业，是指

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录用（聘用），或者被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

或在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并持有工商执照等。

（三）本通知中的“共同居住生活”，是指申请人实际

居住在申请入户地，与被投靠或照顾人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

同时，要求辖区派出所出具走访调查报告（公安户政细化不

写入本通知），并由两名民警签名加盖派出所行政章。

（四）随迁人为主迁人子女的，应为未成年子女（或已

成年但在校就读未婚的学生）

（五）购房落户中的“购房”是指合法购买商品房（包

括二手房）或合法自建住宅，商品房必须是合法报批兴建的

成套住宅，不包括厂房、仓库及其他非住宅用途的房产，即

房产规划用途为住宅类。

（六）两人以上（含两人，不包括夫妻、父母与未成年

子女）共同购买一套合法产权住宅房屋，只能立为 1 户；属



合资建造一幢合法产权住宅房屋的，提供房屋产权分割公证

材料，每一产权人可以立 1 户。夫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

有的，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七）入户地址属租赁住宅房屋的，每一个房产单元只

允许一户租户落户，待上一落户整户迁移后才可以重新申请。

每一家庭户只允许一户非直系亲属挂靠搭户，待上一挂靠搭

户整户迁移后才可以重新申请。属租赁房屋入户的，不允许

挂靠搭户。

（八）租赁政府所有权房的，可以在房屋登记地登记户

口，也可以在单位集体户或者租住地居（村）集体户登记户

口。迁入集体户的，不允许被挂靠搭户。因房屋所有权转移

后在本市内没有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的，可以征得房屋所

有人和户主同意，挂靠在亲友的家庭户中；没有亲友家庭户

可挂靠的，可迁入工作单位集体户，工作单位没有集体户的，

应当迁入原户籍所在地的居（村）集体户。

（九）设立集体户单位参照省厅《关于传发广东省户口

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操作规范（试行）》（粤公网发〔2021〕3875

号）执行。

七、国家和省对户口迁移准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此前有关户口迁移准入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

本通知为准。

2022 年 月 日


